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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  本辦法依系學會組織章程第六條第三款訂定之。
第二條    系學會會費新台幣貳仟肆佰元整，採一學期一次繳清制。
第三條    若提出低收入戶鄉鎮市區公所證明，將只收取二分之一系會會費。
第四條    該學期入會會員，須繳清系學會費，如未繳清下學期起依照系學會章程組織法第六條第四條辦理。
第五條    收費
第一款    大一入學時，繳納該學年度全會費
第二款    大二轉入就讀 應繳交全額系學會費之58%
第三款　　大三轉入就讀 應繳交全額系學會費之25%
第四款    大四轉入就讀 應繳交全額系學會費之8%

第六條    原會員退學、轉學、轉系、或其他大重大事由者，得申請退費。
第一款    大一轉出、休學未就讀大二者可退全額系學會費的58%
第二款　　大二轉出、休學未就讀大三者可退全額系學會費的25%
第三款　　大三轉出、休學未就讀大四者可退全額系學會費的8%
第四款    申請退費者，應於學期初系學會公告時間內辦理。
 
第七條    本辦法經會員大會出席人數二分之一通過後，由系主任公佈實施。修       改時亦同。
1

